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核准事项办理服务指南
    
一、实施机关
    博湖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二、实施依据
  《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》、《国务院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（2016年本）的通知》
三、受理条件
    企业投资建设本目录内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，须按照规定报送有关项目核准机关核准。企业投资建设本目录外的项目，实行备案管理。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等投资建设的项目，按照本目录执行。
四、办理时限
    资料齐全并符合所有条件者在4个工作日作出准予许可
五、收费标准
    不收费
[bookmark: _GoBack]六、办理地址：博湖县行政服务中心二楼发改窗口
博湖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14室
    联系电话：0996-6623127
七、办理时间：星期一至星期五（法定节假日除外）
    上午10：00-14：00    下午：16：00-20：00
八、常见问题：
无
